
攀学院生化〔2024〕41号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农学院）

实验室人员安全准入管理细则（2024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实验室人员准入管理，强化实验室安全意识，

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根据《攀枝花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修订）》

（攀学院〔2023〕76 号）、《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农学院）实验

室安全管理办法（2024 年 4 月修订）》等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学科

特点与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所有拟进入学院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



实训实验室、试剂仓库、样品储存室等实验场所的人员，包括学院教

职工、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合作研究人员、实

习人员等外来人员。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遵循“全员培训、严格考核、分级准入、

动态管理”原则，实行“培训-考核-申请-审核-备案”全流程管理，未通

过准入流程的人员严禁进入实验室开展任何实验活动。

第二章 准入基本条件

第四条 申请实验室准入的人员需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已认真学习《攀枝花学院实验室安全手册》《生物与化学

工程学院（农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及相关实验室专项安全制

度，知悉实验室潜在风险、应急设施位置及使用方法；

（二）完成对应实验室等级的专项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

（三）签署《实验室安全承诺书》（见附件 1），承诺遵守实验

室各项安全制度与操作规程；

（四）从事辐射、特种设备、实验动物、病原微生物等高风险实

验的人员，须持有国家或行业认可的相应从业资质证书。

第三章 安全培训与考核

第五条 安全培训实行分级分类组织实施。学院级培训由学院实

验室安全管理小组牵头，面向全体拟进入实验室人员，重点讲解国家

及地方实验室安全法律法规、学校及学院安全管理制度、典型事故案



例分析与全院通用应急流程。重点实验室级培训由实验室负责人针对

拟进入本实验室的具体人员开展，重点说明本实验室安全信息牌内容、

设备操作规程、试剂管理要求、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及个体防护用品的

正确使用方法，培训同时涵盖危化品、生物制剂、特种设备等学科特

色危险源的管理要求、专项安全操作技能及学科类应急预案。

第六条 培训时长根据实验室风险等级确定。进入一级、二级风

险实验室的人员，累计培训不少于 8学时；进入三级、四级风险实验

室的人员，累计培训不少于 4学时；外来人员可根据实际实验内容适

当压缩培训时长，但不得少于 2 学时，且必须覆盖对应实验室的核心

安全要求。

第七条 考核分为理论考核与实操考核两部分。所有申请准入人

员均须通过理论考核，满分 100 分，80 分及以上为合格。进入一级

风险实验室的人员，还须通过实操考核，由实验室负责人现场评定其

对设备操作规范性、应急处置流程的熟练度，评定结果分为“合格”与

“不合格”。考核不合格者可在 7 日后申请补考，补考仍不合格者，3

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准入。

第四章 准入申请与审核流程

第八条 符合条件的人员需填写《实验室安全准入申请表》，并

按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其中，教职工及学生需提供培训考核合格

证明；外来人员除考核证明外，还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粘贴于申请表

背面）及身份证复印件。

第九条 审核流程按实验室风险等级及人员类别分级实施。常规



审核适用于所有人员进入二级、三级、四级实验室的情形，由申请人

提交申请表后，经实验室负责人核实培训考核情况并签署推荐意见，

再由实验教学中心审核材料完整性与考核真实性，最终作出“同意准

入”或“不予准入”的决定。提级审核适用于两类情形：一是进入一级

风险实验室的所有人员，二是所有外来人员（无论进入何等级实验室）；

此类申请在常规审核的基础上，增加学院分管安全工作班子成员的审

核环节，重点核查高风险实验活动的必要性与安全保障措施的充分性。

第十条 审核结果按以下方式反馈：准予准入的，由实验教学中

心在申请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录入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系统；不

予准入的，需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或重新培训考核

的途径。

第十一条 准入期限实行分类管理。学生的准入期限按学年设定，

最长不超过 4 年（本科生）或 3年（研究生）；教职工的准入期限按

任职期限设定，原则上与劳动合同期限一致；外来人员的准入期限按

实际活动期限设定，最长不超过 1年。准入期限届满仍需继续进入实

验室的，需提前 15日重新提交申请、参加复训考核，办理延期手续。

第五章 动态管理与退出机制

第十二条 已准入人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实验教学中心暂

停或撤销其准入资格：未按要求参加年度安全复训或复训考核不合格

的，暂停准入资格，直至补训考核合格；违反实验室安全规定但未造

成事故的，视情节轻重暂停准入资格 1-3个月，期间须重新参加培训



考核；造成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的，直接撤销准入资格，按《生物与

化学工程学院（农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追究相应责任，1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准入；人员离职、毕业或结束访问合作的，其准入资

格自动失效，由所在实验室收回《实验室准入证》并交回实验教学中

心注销。

第十三条 实验室负责人需在人员准入后，实验室负责人需组织

培训其熟悉实验室环境、应急设施位置及逃生路线，完成现场安全告

知，并保留相关告知记录。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参照《攀枝花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

办法（修订）》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农学院）实验室安全

管理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攀枝花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农学院）

2024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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